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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27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拟与海南海德资

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股份”）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德泰储能科技有

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德泰储能”），拟定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公司以

货币方式出资5.10亿元、持股51%，海德股份以货币方式出资4.90亿元、持股49%，

德泰储能由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

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公司与海德股份各自优势，加快公司在储能材料资源整合、

提纯冶炼、储能新材料、电解液加工、电堆、装备研发制造和项目集成等全钒液

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为新能源及传统电力系统提供全套储能解决方

案，将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海德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集团”）控股

上市公司，永泰集团持有其75.28%股份，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共同投资设立

储能科技公司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除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外，未发生其他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方海

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收购钒矿资源公司股权，交易金额为19,175.00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与公司所属控股企业张家港沙

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洲电力”）合作建设储能辅助调频项目，项目投资

金额1.50亿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增资新型储能公

司，增资金额为1,000.00万元；海德股份租用公司所属子公司房产发生关联交易

金额为501.47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公司在能源产业、技

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和海德股份在资产管理、资本运营等方面优势，实现资源共

享与协同发展，加快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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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公司与海德股份签署了《合作设立储能科技公司协议书》（以下简称“《合

作协议》”），拟在北京市共同投资设立德泰储能，拟定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

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5.10亿元、持股51%，海德股份以货币方式出资4.90亿元、

持股49%，德泰储能由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目前，永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027,292,38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13%，

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德股份为永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永泰集团持有其 75.28%

股份。因此，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得到了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2022 年 8 月 30 日，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5 名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除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外，未发生其他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方海

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收购钒矿资源公司股权，交易金额为 19,175.00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与公司所属控股企业沙洲电力

合作建设储能辅助调频项目，项目投资金额 1.50 亿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

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增资新型储能公司，增资金额为 1,000.00 万元；海德股

份租用公司所属子公司房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501.47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1. 企业名称：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0128947X0 

    3. 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4. 注册资本：64,113.8926万元 

    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 成立日期：1987年3月2日 

    7.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德路5号 

    8. 经营范围：资本运作及管理；投融资研究、咨询；企业重组、并购经营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69959026-c34457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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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海德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控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

码：000567，永泰集团持有其 75.28%股份。海德股份深耕困境资产管理业务，

凭借上市公司平台优势，资管和产业协同优势，与其他资管公司错位竞争，近年

来经营业绩频创新高，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海德股份已在全国多地开

展业务，已搭建起辐射全国的困境资产处置产业链体系及资管业务平台。同时，

海德股份还确立了以资本管理和资产管理双轮驱动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和所属 AMC 牌照子公司两个主体、两个平台功能，打造成具有较强影响力和

较高美誉度的价值创造型资产管理机构。在资本管理项目方面，重点推动储能新

能源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项目。 

海德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53,867,443.28 7,033,120,383.82 

负债总额 1,912,436,630.16 2,255,133,87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4,741,430,813.12 4,777,986,508.2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6,544,561.01 479,784,704.82 

营业利润 428,921,108.07 349,543,00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3,362,569.62 323,144,775.51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情况 

1. 企业名称：北京德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2.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3 层 

5. 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加工、销售；储能电池技术开发、储能电池材

料、储能电池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储能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电池管理

系统、储能电站系统设计、集成、制造与 EPC 工程总包；储能电站、储能电池

的检测和咨询服务；从事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技术开发、使用、

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 



4 

上述企业登记信息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各方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公司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51% 货币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9,000 49% 货币 

合  计 100,000 100%  

德泰储能将以投资电化学储能项目为主业，推进在储能材料资源整合、提纯

冶炼、储能新材料、电解液加工、电堆、装备研发制造和项目集成等全钒液流电

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为新能源及传统电力系统提供全套储能解决方案。

德泰储能力争储能业务 1 年内取得实质性突破，3 年内形成规模，5～8 年进入储

能行业第一方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本次交易双方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并缴纳出资，根据各

自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五、《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出资方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资公司名称、注册地、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 

1. 公司名称：北京德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

为准）。 

2.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3 层。 

3. 公司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4. 公司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加工、销售；储能电池技术开发、储能电

池材料、储能电池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储能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电池

管理系统、储能电站系统设计、集成、制造与 EPC 工程总包；储能电站、储能

电池的检测和咨询服务；从事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技术开发、

使用、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 

（三）出资方案 

德泰储能注册资本 10 亿元，由永泰能源和海德股份共同出资设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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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5.10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1%，海德股份以货币

方式认缴出资 4.90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四）董事、监事及经理人员安排和部门设置 

德泰储能董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其中：由永泰能源推荐三名，拟推荐王广

西先生、徐培忠先生、陈滨先生；海德股份推荐二名，拟推荐王磊先生、刘文栋

先生。德泰储能监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永泰能源推荐一名，拟推荐曹体

伦先生；海德股份推荐一名，拟推荐朱新民先生；职工监事一名，由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德泰储能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任命。 

德泰储能拟设置职能部门为：综合管理部、资金管理部、采矿冶炼部、电堆

钒液部、市场发展部、投资并购部，为打造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全产业链发展提供

专业支持。 

（五）协议成立和生效 

自合资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公章，且履行

完成双方各自内部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实施，储能行业前景广阔。根据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规划到 2025 年和 203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分

别达到 20%和 25%左右；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

千瓦以上。以风电、光伏等为代表的新能源已成为国家鼓励并支持的重点发展方

向。但由于风电、光伏存在间歇性、波动性及弃风弃电等问题，电力系统迫切需

要由“源网荷”向“源网荷储”转变，储能已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第四大基本要素。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到 2025

年新型储能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基本满

足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求，全面支撑能源领域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2021 年我

国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约 5.1GW，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

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GW

以上，以电化学储能为主的新型储能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全钒液流电池是一种比较成熟且运行安全的储能技术，正处于大规模商业化的初

期，目前投资布局时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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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深耕多年，经营业绩持续增长，所属煤炭、电力业

务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可为德泰储能进入储能行业提供人才

支持；同时，永泰能源所属电力机组具有单机容量大、技术参数高等优势，并正

在开展部分机组系统改造，可发挥行业协同效应。永泰能源具备了向储能行业转

型发展的产业协同、人才和资金等诸多优势，公司投资布局储能产业符合转型发

展战略并能够取得新的大发展。 

海德股份深耕资产管理行业，具有较强的价值挖掘、风险识别和资产管理能

力。目前海德股份已步入快速发展通道，资本实力和市场影响力稳步提高，具备

了拓展业务领域的基础条件，且正在构建“以价值创造为中心，以资本管理和资

产管理双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投资布局储能产业契合其发展战略并能够取得

新的大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碳

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方面迈出新步伐，将促进储能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 

2．通过本次合作，将进一步落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本次共同

投资设立的德泰储能具备进军储能行业的优势和能力，并将充分发挥公司与海德

股份各自优势，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加快公司在储能材料资源整合、提纯冶炼、

储能新材料、电解液加工、电堆、装备研发制造和项目集成等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为新能源及传统电力系统提供全套储能解决方案，进一步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 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共 8 名董事参与审议，其中：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

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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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7 日，公司独立董事邢红梅女士、赵引贵女士、王文利女士为

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事前认可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函》，对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示事前认可。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独立董事邢红梅女士、赵引贵女士、王文利女士为

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认为： 

因海德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本次公司与海德股份共

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向

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加快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进

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方案合理，遵循了自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与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为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与海德股份共同投资设立储能科技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进一步落

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加快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

发展而进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

次关联交易方案合理，遵循了自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没

有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八、与关联人12个月内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除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外，未发生其他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方海

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收购钒矿资源公司股权，交易金额为 19,175.00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与公司所属控股企业沙洲电力

合作建设储能辅助调频项目，项目投资金额 1.50 亿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

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增资新型储能公司，增资金额为 1,000.00 万元；海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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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租用公司所属子公司房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501.47 万元。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的函以及对本次交易发表的意见； 

3.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5. 《合作设立储能科技公司协议书》。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